
“半负面案例比较法”
与机制辨别*

———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

周亦奇 唐世平

【内容提要】 在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正负面案例比较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研

究方法。但是，此方法并不能有效地甄别因果机制。传统的案例比较法假定，正面与

负面案例在因素上的差异将决定这一机制能否在相应的案例中得到激活和运行。在

正面案例中，机制未受阻碍，并导致相应结果的出现。而在负面案例中，机制受到阻

碍，从而无法导致该结果的出现。但是，传统的案例比较方法并不能真正确认其认定

的机制是否真实运转，因为也可能多个因素加上机制导致负面结果。为此，作者创新

性地提出“半负面案例比较”的方法。此方法可以清晰地展现因素、机制与结果之间

的关系，从而可以更有力地论证机制的作用。为了体现此方法的实际作用，它被用于

分析冷战时期美苏各自联盟的不同结局: 解释为何冷战时期的北约维持了基本的稳定

并最终发展为安全共同体，而华约并不稳定并最终解体。通过半负面案例比较法，可

发现联盟内和解是理解此问题的关键机制。影响此机制的重要变量是该联盟成员的

国内管理体制。在联盟成员国具备有限性、灵活性和开放性的管理体制时，联盟内更

容易实现和解，反之则更不容易实现和解，而这会影响联盟最终的发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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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在实证社会科学中，确立机制的必要性已经成为基本共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

何寻找和确立机制。本文开创性地提出了“半负面案例比较”的方法。半负面案例比

较能够充分展现不同因素组合对核心机制的影响。这种方法类似于在化学和生物学

实验中加入“阻抗剂( inhibitor) ”，从而使相关生物过程能够停滞在某一个阶段。相比

较传统方法，此方法可以让研究者更有效地在案例比较中识别出因素对于机制的影

响，从而更加有力地辨别出机制。

为了进一步体现此方法在实践中的作用，本文以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在欧洲大

陆建立的两大联盟组织为案例，以这两大联盟的最终发展结果为研究对象。在冷战期

间，欧洲大陆的两端出现了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 为代表的西方阵营与以华沙

条约组织( 华约) 为代表的东方阵营，北约和华约互以遏制对方为目标，以超级大国为

核心，并辅以相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机制。不过，这两个联盟虽然具有类似的初始条

件，但最终结果却大相径庭。北约最终发展成安全共同体，而华约则最终走向解体。

本研究通过半负面案例比较法，创新性地采取了机制比较而非简单的因素比较的方

式，明确辨别出和解机制在两大联盟发展中的作用，确立了和解是维持联盟内部稳定

的核心机制之一，从而进一步说明本方法和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二 半负面案例比较与机制辨别

在实证社会科学中，确立机制①的必要性已经成为基本的共识。机制定义是: ( 1) 机制

是在真实的社会系统中，驱动变化或阻止变化的真实过程; ( 2) 机制和因素的互动产生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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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关系研究一般有三种方法: 新休谟主义、反事实 /实验法、因果机制法，参见左才: 《政

治学研究中的因果关系: 四种不同的理解视角》，载《国外理论动态》，2018 年第 1 期，第 24—31 页; James Maho-
ney，“Beyond Correlational Analysis: Ｒecent Innov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Sociological Forum，Vol．16，No．
3，2001，pp．575－593。



会系统的结果，因此机制和因素是相互依赖的。①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寻找和确立机

制。本文开创性地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法: 半负面案例比较法。该方法在传统的“正负面

案例比较法”的基础上，将机制辨别作为重点，利用相同机制会在不同影响变量干预下导

致不同结果的特点，使得研究者可以确定某项机制的存在。

半负面案例比较能够充分展现不同因素组合对核心机制的影响，即某些特定的因

素组合能使得机制走完整个进程，而某些特定的因素组合则会让机制停在某一阶段，

阻止机制走完整个进程。这种做法类似于在化学和生物学实验中加入阻抗剂，从而使

得被观察的过程能够停滞在某一个阶段。在自然科学中，最著名的阻抗剂可能是大部

分读者都还有印象的来自中学生物学教程中的秋水仙素( colchicine) 。其基本作用原

理是，秋水仙素能够和纺锤体的微管蛋白结合，从而破坏细胞有丝分裂的纺锤体，阻止

染色体的分离，而将有丝分裂停滞在分裂中期。因此，通过加入秋水仙素可以让我们

看到有丝分裂的进程的一部分，进而允许我们确立有丝分裂作为一个机制的存在。类

似的用阻抗剂来确立的化学和生物学中的机制还非常多，特别是许多非常复杂的机制

( 有时生物学称为回路，pathway) ，从大家熟悉的代谢中的三羧酸循环到发育中的细胞

凋亡。② 在这些自然科学的案例中，其对于机制的发现通常都依赖于在一组对比的案例

中加入阻抗剂，从而使两个相似机制在相似的初始环境下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并分析其

与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的半负面案例比较方法正是借用了这种机制辨别的

思路，并将其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

( 一) 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机制及其辨别

在实证社会科学研究中，机制的重要性已成为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共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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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定义的第一部分来自马里奥·邦奇，参见 Mario Bunge，“Mechanism and Explanation，”Philosophy of So-
cial Science，Vol．27，No．4，1997，pp．410－465。而第二部分是笔者的原创观点。第二部分对理解机制和因素如

何相互关联以及如何设计揭示新机制和新因素的方法至关重要。因此笔者未采用乔恩·埃尔斯特对机制的定

义，即“在普遍未知的情况下触发或伴随不确定结果的，经常重复且容易识别的因果模式”。机制不是可识别的

( 因果) 模式，而埃尔斯特的定义受到过多“覆盖性法则”的影响。类似地，笔者拒绝把机制定义为解释的( 理想

的) 结构。简单来说，理解是解释的一部分，而诠释则是纯粹的释经学。菲利普·戈尔斯基把机制定义为“系统

内相关实体出现因果力量”，与邦奇和笔者的想法相似，参见 Philip S． Gorski，“Social‘Mechanisms’ and Com-
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 A Critical Ｒealist Proposal，” in Peter Hedstrm and Bjrn Wittrock，eds．，Frontiers
of Sociology，Leiden and Boston: Brill，2009，pp．147－194。

关于秋水仙素的科普文献参见 https: / / en．wikipedia．org /wiki /Colchicine，访问时间: 2018 年 5 月 10 日; 关

于阻抗剂的科普文献参见 https: / / en．wikipedia．org /wiki /Enzyme_inhibitor，访问时间: 2018 年 5 月 2 日。
定量学者倾向于将机制认定为中间变量，参见 Gary King，Ｒ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Desig-

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Ｒesearch，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定性学

者则倾向于将其视为一个过程，参见 Derek Beach and Ｒasmus Pedersen，Process Tracing Methods: Foundations
and Guidelines，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3，pp．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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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机制的重要性，在社会科学中辨别机制也成为方法论探索的重点，美国学者悉

尼·泰罗( Sydney Tarrow) 将机制辨别理解为一种对于机制的测量，并提出两类测量

方式: 一是将机制理解成一系列的中介变量，使用事件史等定量研究方式进行讨论。

二是使用人类学的观测方式，通过叙述的方式将机制的过程描述出来。① 总体而言，

目前研究者主要采取了第二种机制测量方式。例如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 认为

机制是一种主观叙事的话语，其关键在于学者对其的描述; 戴维·克莱尔( David Col-

lier) 则提出了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主张应根据机制提出的假设并寻求相关证据来对

有关理论主张进行检验。② 本文认为以上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存在以相关性代替因

果性、以主观叙述代替客观发现、以单案例研究代替推广性的问题。首先，因果机制是

一个连续不断并且客观存在的进程，加入更多中介变量而得出的相关性也无法勾勒出

因果机制的本质。其次，主观叙述的机制无论多么复杂，也无法论证出因果机制的真

实存在。最后，如果研究者只是简单地在单一案例中进行过程追踪检测，在可推广性

上也存在缺陷。

此外，以上各项方法都还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即把机制和因素彻底割裂，在讨论

机制的时候忽视了因素对其的重要影响，而在讨论因素时也并未重视机制对其的驱动

作用。机制和因素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对象，但是对于机制和因素的讨论需要放

在一个整合的分析框架之中，脱离机制讨论因素或者脱离因素讨论机制都会使我们难

以得出较为准确的判断。本文认为，因素与机制的关系有三个特点。

第一，机制是一个驱动变化的过程，而因素必须依靠机制才能产生影响。社会科

学中的因果机制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不同于一般定量研究中的中介变量，而是一个

连续的过程，可以将不同因素联系起来进行驱动的变化。

第二，因素可以作为环境( context) 为机制的探索提供一个具体的限定范围。在传

统的讨论中，由于社会科学家常将因素和机制隔离开来，故而实证社会科学只重视因

素，而将机制的探讨视为一个抽象层面的问题。这一将因素与机制割裂开来的现象对

社会科学的讨论十分不利。正如既有研究那样，③因素组成的一系列初始条件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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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Doug McAdam，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Methods of Measuring Mechanism，”Qualitative Sociol-
ogy，Vo．31，No．4，2008，pp．307－333; Tilly Charles，“Mechanism in Political Process，”Annual Ｒeview of Politi-
cal Science，Vol．4，2001，pp．21－41．

这四类检验可包括: 风中稻草( straw in the wind) 、箍检测( hoop test) 、冒烟枪( smoking gun test) 、双重

确定( double decisive) 检测，参见 David Collier，“Understanding Process Tracing，”P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
tics，Vol．44，No．4，2011，pp．823－830。

Tulia G． Falleti and Julia F． Lynch，“Context and Causal Mechanism in Political Analysi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2，No．9，2009，pp．1143－1166．



机制的具体范围，对于具体机制的讨论不能离开对其外部环境的讨论。

第三，因素和机制作为一个整体都属于客观存在的事物，但两者的可观测性和判

断其是否存在的标准并不相同。因素可观测、可测量并且当研究者观察不到某一项因

素或者观察不到其导致的结果时，研究者基本可以判定这个因素是不存在或者对相关

的研究结果没有影响。而对于机制则难以观测也无法测量，对于机制的判断只能是起

作用和没有起作用这两个指标，并且与因素不同，当我们看到一个研究对象中机制并

未呈现出相应的结果时，研究人员也不能判定机制是不存在还是并未发生作用。这点

也是后文所提到的半负面案例比较法的核心思想。

故而，在社会科学的讨论中，需要将因素与机制相结合进行讨论，才可以更加完善

地论证所希望讨论的理论假设。

( 二) 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正负面案例比较法的区别

目前，正负面案例比较法被认为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讨论机制的方式。正负面案例

比较法是指寻找出一组具有相应的初始条件，并且在理论上可能具有实现某种相似结

果的案例( 以下简称为正面案例与负面案例) 。在其中，正面案例是指其实现了相应

理论所指向的结果的案例，负面案例则是指并未实现相应结果的案例。① 在这里需要

特别强调的是，在正负面案例比较法中，正面和负面案例都是符合理论预期的: 按照理

论预期，那些具备研究关注的初始条件的案例应该出现某些结果，而那些不具备相关

初始条件的案例应该不出现某些结果。因此，负面案例不是指不符合理论预期的案

例。为了防止混淆，我们用“支持理论的案例”和“不支持理论的案例”来特指那些支

持理论预期的案例和不支持理论预期的案例。在本文中，正负面案例比较法与半负面

案例比较法中的负面案例都是指“支持理论的案例”。只是在支持理论的效用上，半

负面案例比较法可以更有效地支持与辨别机制，而传统的正负面案例比较法无法有效

地辨别机制。

正负面案例比较法拥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可追溯到 19 世纪哲学家约翰·斯图尔

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 所提出的逻辑五法中的求异法。在求异法中，密尔提出需

要通过对具有相似条件却存在不同结果的案例进行分析，以确定相关因素的因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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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意大利在文艺复兴后期其实也拥有了与英国类似的初始条件( 农业商业化、城市发展) ，但是意大

利出现资本主义的时间却比英国晚了很多。参见 Ｒebecca Jean Emigh，“The Power of Negative Thinking: The
Use of Negative Case Method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Theory，”Theory and Society，Vol．26，No．5，

1997，pp．649－684; 还有研究分析为何同样都是威权体系、多族群且拥有大量石油的国家中，有的因为石油开采

分配问题而爆发了严重的族群冲突，而有的则没有爆发。参见 Shiping Tang，Yihan Xiong and Hui Li，“Does Oil
Cause Ethnic War? Evidence from Process-Tracing with Quantitative Ｒesults，” Security Studies，Vol． 26，No． 3，

2017，pp．36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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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而在随后的社会科学发展中，许多经典作品与研究方法都遵循了密尔的求异法逻

辑。① 例如，比较政治学中的“最相似系统设计”就是对求异法的发展，此逻辑采取了

“控制比较确定因果”的方式。通过正负案例本身的相似性，控制各种对结果有影响

的因素，从而辨别真正对结果有影响的变量。同时，此方法也符合因果分析中用“匹

配方法( matching) ”来判断因果关系的思路。②

近年来，对正负面案例法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负面案例的标准上。过去，研究人员

通常将负面案例理解为未出现相应结果的案例，并不严格要求对比案例需具备相似的

初始条件，导致负面案例选择含混不清。因此，目前研究人员对负面案例提出了明确

的标准: 首先，负面案例必须是没有发生理论预测结果的案例。其次，负面案例必须要

与正面案例存在相似性。相似性是指负面案例除主要的解释变量之外，必须要具备与

正面案例相似的必要条件，使其具备出现正面案例结果的可能性。③

正负面案例比较法是目前常用的案例比较方法，虽不乏对其的批评，④但由于此

方法可以最小化案例之间的差异，并且最大化结果之间的区别，故而依然被认为是在

·73·



①

②

③

④

其中包括了摩尔对于为何类似的前现代政体在进入现代化时期会出现民主、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三种政

体的讨论以及斯考切波对于发动社会革命的讨论。而密尔所提出的求异法经过后世学者的发展也逐步形成了所

谓的最相似系统设计。参见 John Gerring，Case Study Ｒ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New York: Cambridge U-
niversity Press，2012。

负面案例比较构造了类似准自然实验的研究设计，其中的正面案例可被认为实验中的受影响组( treat-
ment group) ，而其中的负面案例则是实验中的控制组( control group) 。在此类方法中，通过案例之间在结果上的

差别来确定相关因素的影响。类似的逻辑可参见 Paul W． Holland，“Statistics and Causal Inferenc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Vol． 81，No． 396，1986， pp． 945 － 960; Donald Ｒubin，“Estimating Causal
Effects of Treatments in Ｒandomized and Nonrandomized Studies，”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Vol．66，No．
5，1974，pp．688－701。

关于此方法的介绍可参见 James Mahoney and Gary Goertz，“The Possibility Principle: Choosing Negative
Cases in Comparative Ｒesearch，”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Vol．98，No．4，2004，pp．653－669; Jason Sea-
wright and John Gerring，“Case Selection Techniques in Case Study Ｒesearch，”Political Ｒesearch Quarterly Vol．
61，No．2，2008，pp．294－308。

对于负面案例比较法的批评主要是认为其并没有足够多的外部效度( external validity) 、只能探索单变量

的影响、过于决定论和没有自由度和误差项，并且对情境性的内容过度简化，从而得出不适当的广义结论。具体

的批评可参见 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IT Press，2005; Stanley Eieberson，“Small N Analysis and Big Conclusions: An Examination of the
Ｒeasoning in Comparative Studies Based on a Small Number of Cases，” Social Force，Vol． 70，No． 2， 1991，

pp．307－320; Barbara Geddes，“How the Cases You Choose Affect the Answers You Get: Selection Bias in Com-
parative Politics，”Political Analysis，Vol．2，1990，pp．131－150。还可参考萨托利关于概念内涵外延之间关系的

讨论，参见 Giovanni Satori，“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

Vol．64，No．4，1970，pp．1033－1053。



社会科学中辨别机制的重要工具，也是本文提出的半负面案例比较法的基础。① 不

过，我们认为此前正负面案例比较法并无法真正辨别机制，原因有两点。

第一，正负面案例比较法并没有理清因素与机制之间的关系。传统的正负面案例

比较法通常将机制视为因素与结果之间主观设想出的过程，并且将重点放在论证出因

素与结果之间的形式逻辑关系上。此类研究的重点在于论证出变量与结果之间是否

存在着充分、必要、充分必要、INUS② 等形式逻辑关系。由于这一思路混淆了因素和机

制，并用抽象逻辑关系代替了对具体因果机制的讨论，因此其即便论证了相关因素对于

结果存在必要或者充分的关系，也无法知道这种必要和充分关系在具体情境下是如何影

响结果的。因此，传统的正负面案例比较法虽然可以证明结果与因素之间在形式逻辑上

的因果关系，却无法表明从因到果之间的中间机制是在真实运作。事实上，如果我们对

负面案例比较法所倡导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进行深究，可发现其恰恰体现了一种因素与机

制的结合的思路。某一个因素之所以是充分或必要的，是因为此因素可以激发某一种有

关的机制，从而驱动 /阻碍相应的结果。例如，我们说太阳是各种生命存活的必要条件，

这是因为太阳可以激发植物的光合作用机制从而制造氧气，我们除了要证明太阳是生命

的必要条件之外，还需要有方法辨别出光合作用这个机制的存在，而传统的正负面案例

比较法并不能实现这一点。由于传统的正负面案例比较法缺少对于中间机制的讨论，从

而使得相关研究人员其实无法论证因素与结果之间的真正机制。在传统的正负面案例

比较法下，即便研究者发现了 A 是 B 的充分必要条件，也不能确定此研究者所说的 A 导

致 B 的中间机制是真实存在并运行的。比如，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传统的正负面案例比

较法发现国内体制差异是导致美苏两大阵营最终呈现出不同的联盟转型结果的一项重

要影响因素，但是如果仅停留于此，其实也无法了解这一因素产生影响的真正机制。根

据传统比较方法，虽然我们可以提出民主和平、价值吸引、相互和解等多种机制的解释，

但无法知道哪一种机制真实存在并产生影响。实际上，在目前的讨论中，已有学者提出，

传统的正负面案例比较法必须要加入对于中间机制的探讨，例如詹姆斯·马宏尼( James

Mahoney) 就认为要论证某一因素是结果的充分或者必要条件，关键在于确立原因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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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类似的观点可参见 Dan Slater and Daniel Ziblatt，“The Enduring Indispensability of the Controlled Compar-
ison，”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6，No．10，2013，pp．1301－1327; Sidney Tarrow，“The Strategy of Paired
Comparison: Toward a Theory of Practice，”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3，No．2，2010，pp．230－297。

INUS( insufficient but non-redundant parts of a condition which is itself unnecessary but sufficient for the
occurrence of the effect) 是指某一条件自身属于一个充分但非必要条件的一个必要非充分的组成部分。关于 IN-
US 的讨论，参见 John L． Mackie，“Causes and Conditional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 2，No． 4，

1965，pp．245－265; John L． Mackie，The Cement of the Universe: A Study of Causation，New York: Oxford Uni-
versity Pres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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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之间的中间机制，然后对这一机制进行相应的检验，从而确定这其中的逻辑关系。①

第二，传统的正负案例比较法不能真正区别其他机制和其他因素可能对结果产生的

影响。在加入了机制的考虑后，可发现传统的正负面案例比较法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情

况。第一种情况中正面与负面案例由于其他因素组合或者不同的机制而导致不同的结

果，第二种情况中的正面和负面案例中则存在相同的机制，但因为该机制受到某因素的

阻碍，从而变成不同的结果。举例而言，对于冷战时期美国的联盟转化为安全共同体而

苏联阵营最终分裂的结果，研究者至少可以找出三种不同的原因: 其一，可能是负面案例

内国内体制之外的其他因素导致了联盟发展的不同结果，与国内管理体制因素并没有关

系。其二，虽然国内管理体制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但在正负案例中这是依靠两种

不同的机制，才会最终导致不同的结果。其三，两个案例中的机制其实并无差异，只是国

内管理体制的差异会导致相同的机制在正面案例中得到激发，而在负面案例中被阻碍。

从最终机制辨别的角度而言，这三种解释对于机制的辨别作用并不相同。② 在第一种与

第二种情况下，由于两个案例机制不同并有可能出现一个潜在未被观察到的变量，研

究者其实并不能通过案例论证出某项机制的存在或者不存在，而只有在第三种情况

下，由于正面与负面案例都具有相同机制，研究者可以通过负面案例了解机制受到限

制的原因及其与结果之间的联系，从而更加信服地辨别出某一机制的存在。

( 三) 半负面案例比较法

在此情况下，本文提出半负面案例比较法。此方法以正负面案例比较法为基础，

故而也是一种对具有相似初始条件、不同结果的案例的比较方法，并且在半负面案例

比较法中，也依然存在着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的比较。但半负面案例比较法对其中的

负面案例提出了更高的选择要求。与传统比较方法相比，半负面案例比较法将因素与

机制的结合作为论证的核心。③ 并且将焦点集中于在负面案例中拥有与正面案例相

似机制的那一部分案例，从而更为准确地辨别机制的存在。因此，如果说传统的正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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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詹姆斯·马宏尼的讨论中，因果机制依然被看成一个中间变量，而不是一个过程。参见 James Maho-
ney，“The Logic of Process Tracing Tes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Ｒesearch，Vol．41，No．
4，2012，pp．570－597; James Mahoney，“Strategies of Causal Inference in Small-N Analysis，”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Ｒesearch，Vol．28，No．4，2000，pp．387－424。

需要说明的是，如何确定正负案例中究竟是存在相同的机制还是不同的机制是本文并没有直接触及的一

个问题。对此问题的讨论依然要从因素与机制的关系进行考虑。因素是某一个机制的引发因素，即只有存在这一因

素才会出现此机制的情况下，那么在正负案例中，这一因素存在与否往往就代表了不同的机制。而如果某一因素只是机

制的阻碍或催化剂，或者此因素的有无并不影响机制的启动，在此情况下正负案例就可被理解为拥有相同的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半负面案例比较法”，在实际应用中依然需要正面案例与负面案例的比较，

并非是两个所谓“半负面案例”的比较。这里将其命名为半负面案例是为了与传统的正面案例比较法相区别。



面案例比较法由于侧重对因素的作用的逻辑推理而忽视了机制的话，半负面案例比较

法则聚焦于其中只存在相同机制的正负案例中，可以说只分析传统负面案例中的“一

半”; 在本方法中，正面案例是指一个机制得到完全实现的案例，负面案例则是指一个

案例中因为某项因素( 阻碍剂) 而使得机制并没有得到完全实现的案例( 实现了“一

半”) 。因此，从较为形象的角度，我们将其命名为半负面案例比较法。

表 1 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正负面案例比较法的区别

正负面案例比较 半负面案例比较法

比较对象 因素 因素与机制

研究重点
不同变量如何导致不同结果，提
及机制但无法真正辨别是否存在

相似机制的案例为何在不同的调控变
量下运作，最终导致不同结果

因素性质分类标准 根据结果区别必要性与充分性 根据机制区别必要性与充分性

负面案例对结果的支
撑作用

侧面证实某些因素对结果的支持
作用

通过负面因素的阻碍剂作用来证实机
制的作用

研究设计基本模式 相似初始条件—不同结果 相似初始条件—相似机制—不同结果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本文所讨论的半负面案例比较法相比较于传统的正负面案例比较法有三个优点。

第一，半负面案例比较法可在案例比较中发现因素和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与传统方法相比，半负面案例比较法将比较的视角从单一的因素扩展到因素与机制的

比较上。传统的正负面案例比较法只强调因素的比较，其所谓的相关案例只是强调具

备了相似的必要条件因素。但是在半负面案例比较之中，除了要考虑初始条件和必要

因素的讨论之外，还加入了对机制的讨论。研究者在正面和负面案例中讨论的不仅是

某一个关键解释因素的有无或者程度高低，还要讨论这两个案例中是否存在一个相同

可比的机制。故而，在传统的正负面案例比较法中，只要具备了相似的初始和必要条

件便可作为负面案例，而在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中，构成负面案例的标准除了具备相似

的因素，更要具有相似的机制，才可称为相关负面案例。传统的正负面案例比较法的

重点是不同的因素如何导致不同的结果，而在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中，我们的分析重点

是不同因素如何对相似机制产生不同的促进 /抑制作用，最终导致不同的结果。正如

前文分析的那样，如果不在案例比较中控制相似的机制，会导致负面案例比较中可能

出现两个独立的不同机制或者不能排除其他因素或机制对结果的影响。这样的负面

案例比较就不是可控的比较，而是两个案例的简单堆砌，这样的比较本质上就和单案

例的效果一样，并没有办法论证出某一机制的推广性和外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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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半负面案例比较法对于因素分类的理解也与传统的正负面案例比较法有所不

同。在传统的比较方法中，因素的分类通常为必要、充分、必要充分、INUS 条件等。传统

方法理解的机制是在确立了必要和充分条件之后，再对其中间过程进行主观的描述。正

如前文所言，这样的思考方式其实并没有将机制理解为一个客观存在的过程，并且人为

地割裂或者混淆了因素和机制。在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中，一切因素都被理解为对于机制

起到催化或者阻碍的必要或充分条件，而机制本身也变成了需要由因素来推动的必要条

件。研究者不必过度纠缠于因素本身对最终结果的充分性与必要性，只要通过直接观察

因素与机制的互动，便可分析因素是如何逐步驱动结果的发生或未发生的。因此，如果

说传统的方法所讨论的充分必要条件都是针对结果的充分必要条件的话，本方法所提出

的充分必要条件则是针对机制而提出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更为综合与准确。

第三，半负面案例比较法对于机制的认识也不同于传统的正负面案例比较法。由

于传统的案例比较法将机制更多视为中介变量或者一种叙事，故而会产生一种误区，

认为机制只存在于出现结果的正面案例中，而不存在于负面案例中。事实上，这种对

于机制的理解是一种过于决定论的思考方式。机制是否存在并不依赖于结果是否出

现，机制与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机制所处的具体环境。① 这里所说的具体环

境是指能对机制产生阻碍或者催化的相关因素。因此，在传统方法中，负面案例关注

某项不存在的因素对未出现的结果的影响。而在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中，负面案例的作

用除了关注某些不存在的因素，更要关注一些虽然存在但被遏制的机制。

在半负面案例比较法的具体操作上，需要遵循四个原则。

首先，根据既有案例比较原则，选择一批具有相似初始条件和不同结果的案例进

行比较。例如，相似的前现代国家，但出现不同的革命结果; 相似的族群矛盾，但出现

不同的冲突情况。

其次，在提出自身的研究解释与假设时，要采取因素加机制的解释模式。要将正

负面案例的解释统一为相同的机制解释，并通过此机制而非单纯的结果来确定相关研

究因素的影响，分析有关因素如何促进或者阻碍相关机制的运作。

再次，在提出假设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案例之前首先需要说明为何这两个案例是

具备相同机制的。在传统的正负面案例比较中，通常将焦点放在具有相似初始条件、

不同解释变量和不同结果的案例上，而半负面案例比较法除了要满足以上条件之外，

还需要确保两个案例拥有相似的机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负面案例中这一机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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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ulia G． Falleti and Julia F． Lynch，“Context and Causal Mechanism in Political Analysi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2，No．9，2009，pp．1143－1166．



常被抑制，并不能被完整地观察到，因此研究者需要采取类似于传统正负案例比较中

所提到的可能性原则的方式，用正负案例相似的初始条件来推断该机制在负面案例中

存在的可能性，并在之后的过程追踪中提出这一机制的存在( 部分存在) 的经验证据。

最后，在每个案例中，要根据自身研究的问题和理论假设提出相应的理论机制，以

此对每一个案例描述进行规制，并利用过程追踪来对相应的机制进行检验，从而在不

同案例中分析阻碍因素对机制的影响。在对案例过程追踪中，需要重点观察本文所讨

论的机制及其过程的运作情况。

在下文中，笔者将采用由和解机制与国内管理体制这一因素组成的理论框架，并

以美苏在冷战时期同盟体系为案例，展示半负面案例在具体研究中的作用。

表 2 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正负面案例比较法的区别

案例
考察变量

( X1)
控制变量

( X2)
中间机制

( M1)
结果( Y) 解读

传统正负面
案例比较

正面案例
负面案例

+
－

+
+

+
+ /－

( 混淆
一起)

+
－

可能论 证 出 X1 对 结 果
存在 某 些 因 果 关 系，但
是没有辨别出 M1 是否
存在

半负面
案例比较法

正面案例 + + + +

负面案例 － +
+( 受到
阻碍)

－

充分证明了 M1 的作用
存在并且论证出 X 的重
要性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三 联盟内和解: 机制与影响因素

在冷战时期，欧洲大陆的两端出现了以北约为代表的西方阵营与以华约为代表的东方

阵营。这两个阵营都以遏制对方为目标，并分别在内部发展出了相应的军事、政治联盟组

织，可谓互为镜像，但是这两大拥有相同初始条件的联盟最终发展结果却完全不同。为什

么冷战时期的北约最终发展成了安全共同体，而华约却没有? 这一问题除了作为历史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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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历史学和区域研究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参考 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 Ｒ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潘兴明:《帝国研究视角下的苏联解体研究》，载《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第 3—14 页; Е．普里马科夫:《苏联为什么会终结?》，载《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 5 期，第 25—39 页; C．卡
拉—穆尔扎:《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载《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 5 期，第 40—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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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区域研究讨论的重要问题外，也是国际关系理论讨论的重要问题。

既有对此问题的理论解释主要是从联盟与安全共同体构建两个角度展开。联盟

理论将此问题视为联盟维持问题，认为该联盟面临的外部威胁、内部实力对比与互动

情况是影响此问题的变量。该理论认为拥有共同敌人、内部实力不均衡，并存在较多

互动的联盟体系更易持续。① 但联盟维持理论并不能有效地解释北约与华约这两个

案例之间的差异性，因为这两个案例都满足拥有强大对手、内部存在霸主并有较多互

动等条件，故而根据联盟维持理论，北约与华约的联盟体系都应该可以长期维持下去，

并且根据此理论预期，如果华约解体，北约也应该随之解体。而这都与实际观察到的

现实并不相符。

与联盟理论相比，安全共同体理论可以更为动态地理解这一问题。其认为联

盟演进是一种内部成员身份认同变化的过程，安全联盟可以通过成员内的和解而

演进为共同体。不过，安全共同体理论虽然意识到了联盟的动态演进性，并且认识

到了和解的重要作用，②但在本问题的研究中，此类理论只能为北约的案例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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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理论有关的讨论包括 Stephen M．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Kenneth N．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2010;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6，No．4，1984，pp．461－495; D． Scott Ben-
nett，“Testing Alternative Models of Alliance Duration，1816－1984，”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1，

No．3，1997，pp．846－878; 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 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载《当代亚太》，2012 年第 3 期，第

5—38 页; William Ｒiker，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 Fotini
Christia，Alliance Formation in Civil War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Shiping Tang，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0; William Ｒeeds，“Alliance Duration and De-
mocracy: An Extension and Cross-Validation of Democratic States and Commitment in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A-
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1，No．3，1997，pp．1072－1078; 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

“Terminating Alliances: 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9， No． 4， 2007，

pp．1118－1132; 刘丰、董柞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10 期，第 4—31 页; Brian Lai
and Dan Ｒeiter，“Democracy，Political Similarity，and International Alliances，1816－1992，” Journal of Conflict
Ｒesolution，Vol．44，Issue 2，2000，pp．203－227。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的共同体均为安全共同体，类似欧盟这类的共同体虽然也属于共同体的一部分但

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安全共同体理论对此问题的理解包括理查德·瓦杰尼于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最先提

出安全共同体的概念。参见 Ｒichard Van Wagenen，Ｒesearch in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ield Some Notes on
a Possible Focu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 Alexanda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Karl W． Deutsch，ed．，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Kenneth Boulding，Stable Peace，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8; Charles A． Kupchan，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 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 Stephen Ｒ． Ｒock，Appeaseme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2000;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eds．，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Norrin M． Ｒipsman，“Two Stages of Transition from a Ｒegion of War to a Ｒegion of
Peace: Ｒealist Transition and Liberal Endura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9， No． 4， 2005，

pp．669－693。



定的解释，但却无法解释华约的案例。事实上，无论是北约还是华约，其联盟中的

主导国都试图将自身的联盟体系建成更为稳定的安全共同体。北约的宪章就明确

表示其希望能够建立基于共同历史和传统的共同体，而华约也提出过建立“社会主

义大家庭”的理想，并且，根据安全共同体理论，在塑造共同体的过程中，如果有一

个主导国可以起到锚点的作用，会极大地推进共同体建设。从这一角度而言，无论

北约还是华约都存在类似可能性。因此，这些理论也不能为本 问 题 提 出 恰 当 的

解释。

除此之外，在对此问题的既有讨论中，基本上都未采用较为严谨的方法，而是用简

单的案例堆砌或者轶事性案例( anecdotal case) 的方式进行讨论，这就使得研究者要

么只关注北约这一成功的正面案例，要么仅关注华约这一失败的负面案例，缺乏更为

科学的系统性比较，也没有对其中的机制进行深入探索。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试图论证联盟内部能否实现有效和解是决定其发展结果

的一项关键机制。本文所说的联盟内和解是指内部成员在重大冲突后管控并消除

对于其他国家的安全恐惧与敌意，实现从“冷和平”走向“热和平”的进程。和解与

其他机制( 如战略示善等) 一样均属于国家间的合作进程，但其重点在于强调国家

在重大暴力冲突后实现道歉与原谅的过程。和解机制是联盟中弥合冲突创伤、构

建共同身份的关键，是联盟维持与共同体构建的链接重叠环节。通过和解可使联

盟内形成对彼此意图的高度信任以及共同的叙事和认同，并为之后更为深度的共

同体的构建建立基础。① 另外需要澄清的是，本文虽然重点讨论和解机制，但并非主

张此机制是决定联盟最终结局的唯一机制。影响联盟崩溃的机制有许多，而直接导

致华约解体的原因必定是苏联对领导权的放弃和自身的政策决定。不过，其他机制

的存在虽可以成为本文讨论的背景，但是并不能否定和解机制在联盟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本文认为与其他机制相比，和解机制在既有研究中缺乏足够的理论关注，也

没有足够好的论证方法，故而将研究焦点集中于和解，从而推进我们对联盟发展结

果的理解。

( 一) 联盟内和解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

和解机制是一项需要心理因素与政治因素综合考虑的机制。② 和解需要国家克

服自身“族群中心主义”而进行道歉或者宽恕，其通常需要一国政治领袖与民众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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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防止“国家神话制度化”，改善集体记忆，从而实现最终和解。

和解机制的前提与具体过程如下: 和解机制的前提是国家之间出现了严重的

暴力冲突，并在冲突后取得了浅和解。这里的冲突通常是一方施加在另一方之上

的伤害行为( 侵略战争或殖民) 。这些冲突矛盾都需通过和解进行化解。和解机

制的行为主体是加害国与受害国，其关键涉及加害国道歉与受害国谅解之间的

互动。

根据唐世平对于和解理论的研究结果，①本文认为联盟内部的和解机制可分为浅

和解与深和解两个阶段。

第一，浅和解阶段。此阶段的特点是指受害国与加害国在进入相同的联盟后，迫

于联盟战略需要、依靠强力进行和解。浅和解是各种和解机制的第一个环节，存在如

下特点: 首先，从加害国道歉而言，浅和解存在不够深刻、难以持续、功利性强等特点。

此阶段加害国对受害国的道歉和补偿通常停留在表面，是在外部威胁和联盟内主导国

的要求下被迫进行，并未深刻反思其过去的历史错误。其次，受害国在浅和解阶段也

难以真正宽恕加害国。在此阶段，受害国进行的宽恕也通常出于共同的战略需要或者

第三方强制的原因，并非主动愿意进行宽恕。同时此类宽恕通常只停留在政治精英层

面，并未完全扎根于社会之中。

第二，深和解阶段。受害国与加害国通过进一步的互动，可逐步将初期的浅和解

过渡到深和解。要实现这一点，除了必不可少的时间之外，还需如下步骤: 首先，加害

国需在其内部展开对历史的深入讨论与深刻反思，并且这类反思需逐步转化为国家新

的集体记忆。这需要加害国对自身的侵略历史进行全面反省。这些反思通常由知识

分子发起，并逐步从单纯的学术讨论扩大到对于全社会民众的启蒙与教育，并逐步沉

淀积累为全社会接受的观念。此类反思需要通过相应的政治或者代际轮替的方式逐

步成为该国在政治上的主导观念。初期强调浅和解和一批不愿意直面侵略历史的政

治家被边缘化，而新上台的领导人可以做出更为深刻、发自内心的反省与道歉。其次，

受害国方面也需要真正地原谅加害国才可获得和解。这需要两个条件: 其一是加害国

的彻底道歉; 其二是受害国内部准确客观地获知并了解加害国的内部反省进程，避免

受到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操控。这通常需要受害国内部存在一个理性自

由的舆论空间。

除以上的核心环节外，和解进程还需一系列辅助机制，分别是受害国与加害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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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和解机制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代表机制流程， 代表因素影响。

持着相互妥协的政治关系、互惠和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和人员自由交流的社会关系。

这些辅助机制可以帮助相关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进一步加强了解，增强互信，

推动和解。

( 二) 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联盟内和解机制的调控因素( 催化剂与阻碍剂)

根据对半负面案例比较法的讨论，此方法需在正负案例中确立相同机制与不

同的调控因素。在本研究讨论的案例中，北约和华约均属于非对称联盟。这一联

盟内部已具备了引发和解机制的初始条件( 如相同的意识形态、核心国家、联盟之

间的制度建设) ，并且，在冷战的历史格局下，推动联盟内的和解也符合美国与苏

联这两个联盟主导国的利益，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和解机制存在于北约与华约这

两个案例中。而接下来的任务是确定需要加入的因素 ( 催化剂或阻碍剂) ，其必

须是能够直接影响和解机制的调控因素。① 本文认为联盟内部的国家采取的国内

管理体制是影响和解的关键，而这在北约与华约两个案例中也呈现出了不同的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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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义上，本文所提出的国内管理体制①是指联盟内部国家所采取的政治经济

制度。一般而言，在一个拥有主导国的非对称联盟中，联盟内国家通常会采取类

似的制度体系。② 而这 种变量属性有三个维度，分 别 是 其 边 界 性、轮 替 性 和 开 放

性。当联盟内部国家的体制呈现出有限边界、竞争轮替和开放交流的特点时，这

些因素可以催化和解的发生; 而在联盟内国家如果采取了缺乏边界、垄断僵化和

封闭保守的国内管理体系，这些因素就会成为和解机制的阻碍剂，影响和解机制

的运作。

第一，制度的边界性维度分成有限边界和无限边界两个特征。有限边界的制

度明确国家、市场、社会等相关场域的边界，允许独立的非国家行为体 ( 企业、个

人、社会组织) 的存在与发展。在有限边界制度的国家内，国家尊重政府之外的社

会领域产生自发秩序，采取柔和的调控模式。而无限边界的制度并没有在政府、

市场和社会之间构建明确的边界，相关决策者直接利用指令与强制力对各个领域

进行管控。

第二，制度的竞争性维度分为竞争和垄断两个特点。竞争性的制度鼓励内部竞

争，将此类竞争规范化，并保持人员和政策的变化空间。由于其政策多为各方博弈产

物，故而妥协空间也较大。而垄断制度则较为僵化，不允许政治竞争，缺乏轮替机制，

政策与人事变动空间较小。

第三，制度的开放交流维度分为开放交流和封闭保守两类。此处，开放交流既指

金融、贸易等经济层面上的相互交易，也指思想和文化上的自由交流。在拥有开放交

流制度的国家内，有关决策者不能垄断对公共事务的讨论，政策制定需广纳民意，非国

家行为体的意见和想法可有较多的渠道沟通。而封闭保守的制度体系则限制社会层

面的相互交流与自由思考，封闭性较强。

本文认为，国内管理体制的三个维度对和解有重要影响，但在和解的不同阶段，国

内管理体制对和解的影响并不相同: 在和解机制的发起阶段( 浅和解阶段) ，国内管理

体制并不会对和解机制的发生产生特别明显的影响。这是因为此阶段的和解推动力

通常来自第三国的强力或应对共同威胁的需要，而当和解进入深度阶段，国内管理体

制的作用就格外重要了。

其一，彻底和解首先须有加害国内部深刻的反思，并且此反思需得到受害国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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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回应。实现这点的前提是独立自由的社会讨论与联盟内充分的人员、信息交流。制

度的有限性和开放性可以促进联盟内部社会的相互交流，形成和解 所 需 的 社 会

基础。①

有限性的国内管理体制可使该国有较为独立的社会和思想交流市场，这可确保该

国民间对过去的历史进行较为自由和独立的反思与研究，并为联盟内民间自发的历史

交流确保独立自主的空间。由于历史问题的敏感性，与政府相比，民间交流可以更为

自如与细致地处理这些历史和与之有关的社会心态问题，而政府则可扮演此类思想讨

论的中立观察者，不直接干涉，使得国家间更易实现深刻和解。反之，无限性国内管理

体制会导致一国缺乏讨论空间和思想市场，可能对相关历史讨论设立禁区，阻碍对此

类问题的深刻反思。此模式会使加害国方面越发遗忘自身过去的历史暴行，甚至正当

化此类行为，使得两国间仇恨进一步延续下去。

其二，深入的和解需要在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后，让相应的精英与社会群体通过

相应机制进入政权，从而巩固对历史的反思，并释放深度和解的信号。具有竞争性国

内管理体制的国家更容易实现这一点。历史经验表明，在经历暴力冲突后，相关国家

新上台的领导人在初期并不能做出非常深入的和解和道歉，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

与政治轮替后，对历史深刻反思的精英才可能进入政权。而这便需要一国存在定期的

政治竞争制度。当联盟内国家采取比较垄断僵化的国内管理体制时，其国内政策与人

事的变动空间相对较低，导致坚持浅和解、排斥深入和解的势力更容易垄断政治地位，

阻碍深度和解的实现。

其三，实现深入和解还需要在联盟内部实现平等、充分、相互依赖的人员和经济交

流。具有有限性、竞争性和开放性体制的国家也更容易推动这一机制的运作。在具有

有限性和开放性的联盟内，经济与社会交流可以自由开展，更易形成民众间的相互往

来和经济相互依赖。同时，具有有限边界性的国内管理体制可塑造具有独立自主性的

市场、社会领域，自发解决本领域内的冲突，避免政府直接介入而导致矛盾升级并冲击

国家间关系。而在一些缺乏有限性制度的国家组成的联盟中，民众之间无法深入自由

交流，相应的经济矛盾也容易由于国家本身的介入，而导致低政治矛盾上升为高政治

冲突。

总之，本文认为国内管理体制是调控和解机制的重要因素。下文将以北约和华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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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分析在两个具有相似初始条件并且都存在和解机制的案例

中，不同国内管理体制特点如何对两个案例的和解机制产生影响，并最终形成不同的

结果。

四 半负面案例比较法的应用: 美苏冷战时期的联盟体系比较

下文将对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地区构建的两大同盟体系———北约

和华约———进行比较，利用半负面案例比较法来辨别和解机制对联盟体系转型的作

用。北约和华约均存在和解机制，但由于相关调控因素的不同，和解机制在北约案例

中得到了充分的运行，最终使其形成安全共同体，而和解机制在华约案例中受到阻

碍，①最终使其走向崩溃。

表 3 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下的北约与华约联盟内安全共同体过渡

案例( 1: 正案例;
2: 负案例)

考察变量
( 国内管理体制)

控制变量
( 联盟相关情况)

中间机制
( 和解)

结果( Y)

1 北约 + + + 安全共同体

2 华约 － + +( 受到阻碍) 解体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 一) 案例选择理由

根据半负面案例比较法的原则思想，要应用比方法需要我们寻找具有相似初始条

件、相似机制和不同结果的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而北约与华约符合这些要求。

第一，从最终的结果来看，美苏两大联盟体系在向共同体的演变过程中有明显差

异。在北约方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该阵营一直维持团结，并成功转型为共同

体。即便在冷战后失去共同敌人，北约也并没有如有些国际关系学者预测的那样分崩

离析，②而是保持了稳定。而反观华约阵营，即便在其联盟较为稳定的阶段，其构建共

·94·



①

②

之所以北约体系与华约体系在联盟内和解问题上取得的成效不同，并且最终走向了共同体与崩溃两个

截然相反的方向，从因素而言就是北约内部实行了以竞争式民主为代表的政治体制和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经济

体制，从而使其制度体系更多地具备了本文所说的有限边界、竞争轮替和开放交流的特点。而相反在华约体系

中，由于在政治体系上实行了政治精英终身制的威权政治体制和以指令计划经济为代表的经济体制，最终使其制

度体系不具备以上的特点，从而造成其内部和解机制屡次遭遇打击，最终失败。
John J． Mearsheimer，“Correspondence: Back to the Future，Part III: Ｒealism and the Ｒealities of Euro-

pe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3，1990 /1991，pp．219－222．



同体的相关努力也屡屡受挫，往往需要苏联通过强力直接干预才可维持稳定。北约和

华约在转型结果上的差异使其符合半负面案例的比较条件。

图 2 案例比较示意图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在 A、B、C、D 条件( 控制条件) 都相同的情况下，唯有

F 条件( 解释变量) 不同。实线箭头代表和解机制，虚线箭头

代表未完成的和解。

第二，北约与华约有相似的初始条件。从联盟目标而言，两大阵营互以对方为

目标，并且在实力对比上基本保持一致。此态势使得两大联盟都面临着强大的外

部威胁。根据联盟理论，这样有利于联盟内的团结与和解。从联盟结构而言，两大

联盟都是非对称的联盟，美国和苏联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拥有压倒其他国家的

绝对优势。因此，作为联盟主导国的美国和苏联都有实力和权威来推动联盟内的

和解。

第三，两大联盟体系内都构建了相应的多边机制。美国先后建立了以北约为代表

的军事联盟体系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经济制度。在苏联主导的体系中，其先

后在政治上建立了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在军事上建立了华约，同时在经济上建立

经济互助委员会( 经互会) 等组织，也试图在阵营内部建章立制，从而有效地规范联盟

内部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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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两大联盟中都有和解的诉求和尝试。北约和华约两大联盟内部都存

在成员国之间的历史恩怨。在北约内，德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冲突是此联

盟必须面对的重大历史恩怨，华约也存在很多需要和解处理的历史包袱。故而，两

大联盟都将内部的和解和团结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北约方面的跨大西洋联盟倡议

和华约方面 的 社 会 主 义 大 家 庭 都 体 现 了 双 方 政 治 精 英 对 于 内 部 团 结 与 和 解 的

追求。

第五，在和解机制的调控因素上，两大联盟体系则呈现出差异性。在本研究提出

的国内管理体制变量上，冷战时期，北约内部大多采取了选举和市场经济制度，而华约

阵营采取了集中和计划经济制度。这使得北约的制度更具备有限边界、竞争轮替和开

放交流的特点，而华约同盟内部则缺乏这些因素。本文的案例分析就是要解释这一差

异对北约和华约的内部和解机制的影响。

表 4 北约与华约联盟内和解的初始条件

初始条件 华约 北约

外部威胁强度 强 强

内部权力格局 非对称 非对称( 比华约略对称)

联盟之间的制度化程度 高( 华约和经互会) 高( 北约和七国集团)

联盟内制度理念一致程度 完全一致 完全一致

联盟内和解问题程度
严重( 民主德国与波兰、苏联与
东欧和巴尔干诸国)

严重( 联邦德国与法国)

联盟内主导国对和解的态度 推进 推进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 二) 北约的和解进程: 法德和解

在北约阵营中，和解的核心在于德国问题。冷战前，德国长期与其他北约成员国

为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更是直接占领法国，并对在欧洲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瓜分，联邦德国进入北约阵营，与

法、英、美等前交战国建立盟友关系。在北约阵营内，联邦德国与法国的和解就成了该

阵营内和解的关键。

北约建立之初，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美、英、法决定再次武装联邦德国。在美国

的推动下，法国与联邦德国实施了初步的和解。1955 年，法国同意联邦德国加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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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并在 1957 年向联邦德国归还其之前占据的萨尔保护领。① 联邦德国也相应地对

其过去的侵略历史进行清算，采取了包括审判纳粹战犯、制定刑法第 86 条 a 项法案等

方式，清除纳粹遗迹。②

不过此阶段法德之间的和解还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在联邦德国方面，康拉

德·阿登纳( Konrad Adenauer) 政权基本上采取了“遗忘过去”的态度，将重点放在讨

论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遭遇德累斯顿大轰炸等事件上，强化其“二战受害者”

形象。③ 在法国方面，其内部对联邦德国也是忧心忡忡。戴高乐曾表示，德国一旦复

苏，必然要再次进攻法国。④ 当时法国民众之中也缺乏对联邦德国的信任。1951 年的

社会调查显示，超过 60%的法国人对德国人怀有敌意，直到联邦德国进入北约之后的

1956 年，民意调查依然显示超过 60%的法国人对德国的未来不乐观。⑤ 并且由于国内

强烈的反德情绪，法国议会还否决了法国政府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提出的包含联邦

德国在内的欧洲防务共同体方案。⑥ 故而，虽然在冷战初期，法德在北约内部大国的

主导下，实现了名义上的和解，但这样的和解是非常肤浅和脆弱的。

不过在法德两国高层对敏感的历史问题讳莫如深的同时，法德两国的民间社会开

始了对历史的反思。两国的知识分子率先展开对法德历史问题的讨论。早在 1945

年，法国牧师让·日屋( Jean du Ｒivau) 就建立民间机构国际档案局( International de

Liaison et Documentation) 开始民间历史交流。1948 年，卡洛·施米特( Carlo Schmidt)

和希尔多·何塞( Theodor Heusee) 建立德法研究所，致力于推动德法民间交流。⑦ 在

两国采取的舆论自由的民主制度保护下，此类交流可不受限制，较为自由地交流相关

敏感问题。同时，在联邦德国方面，由于对阿登纳政府遗忘历史的不满和对纳粹思潮

的担忧，以尤尔根·哈贝马斯 ( Jürgen Habermas ) 和西奥多·阿多诺 ( Theodor W．

Adorno) 为代表的德国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反思历史，形成多次对纳粹历史的大讨论，深

·25·

“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机制辨别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对于此段历史的介绍，可参见 https: / / en．wikipedia．org /wiki /Saar_Protectorate，访问时间: 2018 年 4 月 22 日。
关于此法案，可参见 https: / / en．wikipedia．org /wiki /Strafgesetzbuch_section_86a，访问时间: 2018 年 4 月 25 日。
Ｒobert Muller，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Unstable History in Federal Ｒepublic of Germany，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管克江、郑红、黄发红:《德国，反省引来历史尊重》，载《人民日报》，2012 年 8
月 15 日; Anne Fuchs，After the Dresden Bombing，Pathway of Memory 1945 to the Present，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2。

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81．
Jennifer Lind，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15．
Michael Creswell and Marc Trachtenberg，“France and the Germany Question，1945－1955，”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5，No．3，2003，p．20．
Alice Ackermann，“Ｒeconciliation as a Peace Process-Building Process in Post-War Europe，” Peace ＆

Change，Vol．19，No．3，1994，pp．24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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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反思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罪责，尤其是反思普通德国人对纳粹的支持，并最

终在 20 世纪 70 年代汇聚成了著名的“史家论战( Historikerstreit) ”，①推动了联邦德国

的历史反思。

联邦德国社会对于历史的深刻反省也不断通过其国内管理体制转化为外交政策。

德法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建立双边历史教科书委员会，共同讨论相关第二次世界大

战历史。② 德国民间的反思运动还在 1968 年引发了针对当时右翼的德国基督教民主

联盟政府的学生运动。该次运动针对当时右翼政府对纳粹历史的含混不清的态度，要

求彻底清算历史、防止法西斯主义回潮。1968 年的学运极大影响了德国政局的走向，

为 20 世纪 70 年代左翼社会民主党的上台打下了基础。③ 最终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对

历史有着更深刻反思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上台，维利·勃兰特( Willy Brandt) 担任德国

总理，采取了更加积极主动的道歉姿态( 包括在波兰的“惊天一跪”) ，使得德国道歉更

为真诚，也更加推进了法德之间的和解。

在德国变化的同时，法国也逐步改善对德的看法。到 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已认

为德国是其最好的盟友。④ 法德两国因其各自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推动两国的经济

社会相互交流，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法德和解，而且先后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市场、欧洲

经济共同体等机构。法德交流呈现出明显的政府与民间协调的特点，在确保彼此独立

的前提下相互协作。当时法德之间的民间交流大幅度提升，1950 年到 1962 年法国和

德国市镇之间建立了 125 对伙伴关系。⑤ 在这些经济与社会交流的帮助下，法德两国

之间的和解变得更加巩固。

总之，在北约阵营的和解进程中，其国内管理体制的边界性使得法德两国都可率

先在民间对政府层面讳莫如深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坦诚的先行交流，同时其制度的竞争

性使得相应的反思力量通过政治轮替开始进入政府，转变政府的外交政策。国内管理

体制的开放性也使这些国家可通过民众间交流加强互信，最终实现和解并发展为共

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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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华约的和解进程: 波兰与民主德国、苏联与东欧

与北约相对应，苏联在冷战时期也构建了华约这一庞大的联盟体系，华约中同样

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历史问题。首先，与北约一样，德国问题也存在于华约之中，其中焦

点是民主德国与波兰之间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入侵波兰，并在波兰设

立大批犹太人集中营，屠杀了大量波兰犹太人和普通平民。其次，与北约不同的是，华

约中还存在着联盟主导国苏联和其追随国之间的矛盾。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苏联与

东欧国家(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 之间的历史怨恨。自沙皇时代以来，苏联与

东欧国家曾爆发过多次严重的军事政治冲突( 例如沙皇俄国参与瓜分波兰、与奥匈帝

国开战、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与德国共同瓜分波兰) 。除了这些历史冲突外，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在东欧建立相应政权时，采取取缔多党制、推动农业集

体化等政策，强硬处理了这些国家不满意苏联政治模式的反对力量。① 这些历史与现

实的恩怨都成为华约与苏联需要达成和解的重要内容。

自华约建立以来，内部和解就是其关注重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也力推波

兰与民主德国和解。通过扶持波兰工人党与德国统一社会党两个执政党，苏联试图以

党际外交替代国家外交，通过意识形态的一致来消弭彼此的世仇。此外，苏联还推动

民主德国对波兰进行领土补偿。为了补偿波兰，苏联支持波兰与民主德国按照奥德河

与尼斯河西岸为界进行划线，使波兰获得了本属于民主德国的 11 万多平方千米土地。

在划界之后，苏联与波兰强行驱逐了大批原本生活在此地的德国普通民众，使其成为

无家可归的移民。② 经过这些安排，民主德国与波兰达成形式上的和解，当时的边界

也被宣传为“和平与友好的界限”。③

与波德问题类似，苏联与东欧国家间也有大量需要和解的问题，但直到斯大林逝

世，苏联与波兰并无太多机会开启和解进程。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新上台的赫鲁晓

夫召开了苏共二十大，开始了苏联与东欧的和解。当时赫鲁晓夫提出“三和外交”，推

动自由化。波兰也在其支持下开展平反运动，释放大批政治犯。但是国内舆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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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导致波兰内部对苏联既有的历史怨恨被释放，最终爆发波兹南事件。① 该事件后，

波兰统一工人党采取更为民族主义的政策，推举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 Wadysaw

Gomuka) 为党的总书记并试图逐步边缘化苏联在波兰的代理人康斯坦丁·罗科索夫

斯基( Konstantin Ｒokossovsky) 元帅。这些举动导致了苏联的不满，但是在多方斡旋

下，苏联最终妥协，主动承认犯下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维持了与波兰的和解。②

不过与北约相比，华约阵营实现浅和解后，未能向更深的层次发展。在波德关系

上，两国虽然表面实现和解，但是依然存在强烈的互不信任。在波兰内部，依然认为德

国即便是由社会主义政党执政，也会将自身的利益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之

上。③ 当时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 Wladyslaw Gomulka) 更

是直接宣称:“德国就是一批战马，无论这匹马是由纳粹骑还是由社会民主党人来骑，

我们都要把它的四个蹄子弄断。”④而民主德国也对当时的和解非常不满，在签订奥德

河—尼斯河边界的时候，德国所有政治势力都表示反对，以至于协议签署之后，民主德

国都没有在国内宣传此协议。⑤ 在苏联的影响下，民主德国与波兰都建立起了相当严

格的国内舆论审查机构，对于涉及边界和与之有关的德国移民问题都采取了严厉管

制、禁止讨论的压制政策。⑥ 故而在此期间，波兰与民主德国在公开的舆论中只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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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955 年春，一批知识分子在华沙成立了波兰第一个政治性俱乐部“弯环俱乐部”，很快引起连锁反应，一

年后全国这样的俱乐部已达 200 多个。人们在这里讨论社会政治问题，发表新观点，传播非传统思想。这都壮大

了要求变革的社会力量和倡导变革的声势。在此背景下，带有改革倾向的领导人哥穆尔卡上台，推动改革和苏波

关系的民主化。在此背景下，波兰爆发了波兹南事件，民众和知识分子走上街头，表达对生活和经济困难的不满，

要求改善人民生活并推动民主改革。参见吴伟:《苏波关系: 从卡廷事件到十月事件》，载沈志华编著:《冷战时期

苏联与东欧的关系》，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5—143 页。
波兰统一工人党开始党内反思，在随后召开的波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及八大上开始采取

一系列政策改善与民众关系，推动自我变革。波兰的党内改革最为敏感的内容有两项: 首先是恢复哥穆尔卡在党

内的地位，其次是处理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哥穆尔卡是波兰党内强调波兰民族意识和自由理念的政治家，在

斯大林时期被冠以右派民族主义者的帽子而被打倒，而苏联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长期担任波兰的国防部部长和

中央委员，在其任内安插了大批苏联军官进入波兰军队，被视为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波兰党内开展的这些变革

传到莫斯科后，苏联方面大为光火，在波兰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赫鲁晓夫、米高扬和莫洛托夫亲自出马，

在未通知波兰方面的情况下前往华沙，要求参加大会，并且严厉斥责哥穆尔卡和波兰党中央。不过在波兰党中央

有理有节的斗争下以及中国和其他兄弟党的调解下，赫鲁晓夫最终改变了先前的强硬立场，决定采取包容和妥协

的态度。参见吴伟:《苏波关系: 从卡廷事件到十月事件》，载沈志华编著: 《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第

135—143 页。
时任波兰外交部部长穆德兹勒维斯基也表示波兰对民主德国毫无信心，即便是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参

见 Sheldon Anderson，“The Oder-Neisse Border and Polish-East Germany Ｒelations，1945－1949，”p．189。
Sheldon Anderson，“The Oder-Neisse Border and Polish-East Germany Ｒelations，1945－1949，”p．189．
Sheldon Anderson，“The Oder-Neisse Border and Polish-East Germany Ｒelations，1945－1949，”p．190．
对于这一阶段民主德国对舆论的控制，可参见兰德尔·彼特沃克著，张洪译:《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

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 年版。



谈双方的友谊和所谓共同纽带和团结，①但是这并不能消弭彼此的真实敌意。在私下

的场合中，波兰多次流露出对民主德国的厌恶。根据解密资料，②在 20 世纪 70 年代

的一次华沙军事演习中，波兰军队依然在私下把民主德国军队比为希特勒的军队，而

英国《泰晤士报》在苏联解体前的一次新闻报道中指出，波兰的媒体当时还抱怨民主

德国使用类似“纳粹式”的方式来处理与波兰的经济纠纷。③ 根据相关研究，④在整个

冷战时期，波兰和民主德国都还经常在新闻报道和日常外交往来中隐晦地相互抹黑，

互相鄙视。与法德结成的深厚友谊产生鲜明对比，波兰在冷战期间与联邦德国的实际

外交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比与民主德国的关系更加友好。

与波兰和民主德国的关系类似，由联盟主导国苏联发起的和解进程也难以依靠其

本身的强大实力和影响力来推动。在苏联和波兰就波兹南事件取得初步和解后，赫鲁

晓夫在此问题上表达了较为温和、妥协的态度，但是其依然不愿意推动苏联与波兰对

历史问题的彻底反思，因这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卡廷森林事件等敏感问题。苏联政

府命令有关部门强制禁止讨论卡廷森林等敏感问题，甚至直接从地图上删去卡廷森林

的地名，⑤认为公开这段历史事件无助于促进苏联和波兰的友谊。⑥ 即便有类似波兰

波兹南事件这类的和解，在华约的国内管理体制下也难以进行大范围的推广。因为华

约国内体制的原因，其内部政治博弈呈现出要么没有竞争、要么残酷竞争的悖论。⑦

故而，即便是对历史的初步反思，在该联盟内都可能升级为严重的政治冲突。在波兹

南事件后不久，匈牙利爆发了类似的改革呼声，匈牙利党内改革派纳 吉·伊姆雷

( Nagy Imre) 联合基层裴多菲俱乐部举行游行，抗议匈牙利党总书记拉科西·马加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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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对于此类宣传的讲解，可参见 Andrzej Skowrons，Poland and the German Problem，1945－1965，Warsaw:

Books and Knowledge Press，1967; Eugeniusz Gajda，Polish Foreign Policy，1944－1971: Basic Problems，War-
saw: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1972; Werner Hanisch，The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of the
DDＲ，1949－1955，Berlin: State Publisher of the GDＲ，1972。

Michael Peck，“Warsaw Pact Worries: Poland and East Germany Weren＇t Exactly the Best of Allies，”
National Interests，September 25，2016，http: / /nationalinterest． org /blog / the － buzz /warsaw －pact －worries － poland －
east－germany－werent－exactly－the－17821，访问时间: 2018 年 4 月 30 日。

Ｒoger Boyes，“Bitterness on Chocolate Express: Ｒelations Between East Germany and Poland，” The
Times，Issue 63570，December 6，1989．

J．C．，“Ｒelations Between Poland and Eastern Germany，”The World Today，Vol．7，No．9，1951，pp．370－376;

Edwin Moreton，East Germany and the Warsaw Alliance: The Politics of Detente，Boulder: Westview Press，1978，p．21;

Franz Sikora，Socialist Solidar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s，Cologne: Science and Politics Publisher，1977，p．100．
George Sanford，Katyn and the Soviet Massacre of 1940 Truth，Justice and Memory，New York: Ｒout-

ledge，2005，pp．194－200．
赫鲁晓夫认为公开这段历史无助于促进苏联和波兰的友好关系，参见吴伟:《苏波关系: 从卡廷事件到十

月事件》，载沈志华编著:《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第 135—143 页。
这个观点也可参见 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 Ｒ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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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ákosi Mátyás) 过去的强硬镇压，并将矛头直指苏联。对此，赫鲁晓夫一开始也试图

采取波兰的模式，①准备宣布从匈牙利撤军，但由于各种内外因素，赫鲁晓夫最终决定

出兵匈牙利，直接用武装力量平息匈牙利事件，恢复拉科西·马加什党内领导地位，处

决了纳吉·伊姆雷。② 另外，由于华约成员国没有良好的政治轮替机制，故而领导人要

么终身制，要么遭遇政变下台。在具有一定的和解意愿的赫鲁晓夫被政变推翻后，上台

的勃列日涅夫采取了更加强硬的联盟管理模式( 有限主权论) ，并在 1969 年强力打压了

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发动的反苏改革运动，进一步阻碍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和解。

此外，虽然苏联阵营内部有经济互助委员会，试图以此促进苏联阵营内部的和解

与共同体意识构建，③并且通过了大量相关文件和政策。④ 不过由于苏联体制的原因，

经互会内部并非一个如欧共体一般的市场经济体系，而是以苏联为中心驾驭和控制成

员国经济命脉的体系，对促进阵营内部的人员交流和经济相互依赖都十分有限。⑤ 经

互会建设的实际结果非但没有促进内部成员的团结，相反还导致其内部的经济矛盾升

级，进一步加剧了苏联阵营的内部冲突。在这些因素的积累下，苏联在经历了勃列日

涅夫执政的 20 多年后，在联盟内部积累了大量的怨恨。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戈尔

巴乔夫上台提出“新思维”，试图再次推动和解，但却释放出联盟成员国乃至苏联国内

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情绪，最终导致苏联阵营在民众运动的冲击下土崩瓦解。

从华约的案例也可看出，即便在联盟层面华约有与北约相似的和解诉求并都实现

了浅和解，但由于国内管理体制的不同，和解在华约内进行得很不顺利。首先，国内管

理体制在华约缺乏边界，难以形成民间对历史的独立思考，对相关的历史问题始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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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这一部分历史可参见 A． Kemp-Welch，Poland Under Communism，pp．30－100。
侯凤菁:《1956 年匈牙利事件与东欧剧变》，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 年第 5 期，第 21—28 页; 李

锐:《匈牙利事件: 苏匈关系的一面镜子》，载沈志华编著:《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第 144—152 页。
经互会的思想根源来自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其认为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之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结构性缺陷。这种缺陷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衰落与瓦解，从而被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所取代。但总危机爆发之

前会有一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市场与社会主义市场将会平行存在。参见 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

Ｒ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pp．189－195; 陆钢:《苏联国际市场大战略失败探源》，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1
期，第 3—13 页。

具体举措包括成立经互会投资银行，随后几年通过了《综合纲要》，在 15—20 年内分阶段实现生产、科
技、外贸和货币金融的一体化，使经互会从过去的“个别一体化”过渡到“综合一体化”，最后达到全面的经济一体

化。其中，社会主义国际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协作被视为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参见李兴、焦佩:《经互会: 苏联与东

欧的经济组织》，载沈志华编著:《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第 205—237 页; 陆钢: 《苏联国际市场大战略失

败探源》，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1 期，第 3—13 页; 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 Ｒ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pp．200－220。

1988 年，只有 1600 多个苏联企业与经互会的其他成员国建立了直接的经济联系，商品流通额不到苏联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总的商品交换额的 0．8%，在发展生产合作方面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李兴、焦佩:《经互会: 苏

联与东欧的经济组织》，载沈志华编著:《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第 220—237 页。



于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而难以有效反省。其次，苏联体制导致竞争性、轮替性缺失，故而

阻碍和解的政策都被长期化，难以通过制度化方式进行化解。最后，由于其经济体制

原因，华约内国家间民众与经济交流难以平等进行，导致经济问题政治化，最终影响了

相互的好感。这些因素都阻碍了和解机制在苏联阵营的发展，最终导致联盟的崩溃。

( 四) 案例总结与半负面案例比较法的效果讨论

从以上北约和华约的案例比较，我们可看到半负面案例比较法对理解与辨别和解

机制的作用。

第一，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使我们更有信心辨别和解机制，并理解其重要性。以上

案例表明，和解机制在北约与华约都存在，两大联盟都进行了相当的和解努力，并均运

行至浅和解阶段。只是由于调控因素的不同，在北约案例中，我们观察到了运作完整的

和解机制与其带来的转型成果; 而在华约案例中，我们观察到了一个被阻碍的和解机制

及其导致的另一种结果。半负面案例比较法清晰地展示了相同的机制由于受到阻碍而

导致不同的结果，使我们确信和解机制的存在且对联盟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第二，通过半负面案例比较法，本研究更加确定了国内管理体制因素对联盟转型

的作用方式。在描述了和解机制的作用之后，我们可以看出对历史问题的自由讨论和

政治轮替是和解进行的必要途径，人员之间在文化经济上的自由交流则是辅助这一进

程的重要机制。而这些条件的实现需要相应的制度体系的支持。在北约体系内，制度

体系基本上完全具备了本文所说的有限边界、竞争轮替和开放交流特性，也带来了深

度和解; 而在华约体系下则几乎不存在这些特点，故而和解失败。这种“根据机制确

定因素”的方式可加深我们对因素作用方式的理解。

表 5 国内管理体制对和解机制的影响

和解机制 北约阵营 华约阵营

浅和解 成功( 法德在美国强力压制下结成同盟)
成功( 苏联主动向东欧国家提出道
歉)

深度和解
成功( 在历史反省上，法德进行较深入的历
史反省讨论，在政治轮替上，德国社民党上
台，人员、社会、经济上双方交流密切)

失败( 历史反省的讨论遭到压制，政
治轮替基本不存在，计划经济压制
经济人员交流)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第三，由于半负面案例比较法可以有效地辨别机制，我们还可在众多似是而非的

解释中选择更为可信的解释。如果没有机制的辨别，只观察国内管理体制因素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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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其实我们也可以得出类似于“民主和平论”或者“美国善意霸权稳定论”等相

关的解释，但是这类解释的问题在于其所提出的机制在负面案例( 华约) 中是不存在

的，因此我们也不能知道其是否可信。而由于半负面案例比较法所辨别的和解机制同

时存在于正面与负面案例之中，故而更为可信。

五 结论

本文所采取的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从方法论上来看是关于机制的非常有效的研究

工具，通过相关案例研究，论证了和解机制对联盟发展的重要性，并讨论了国内管理体

制对和解机制的作用。本文认为，当联盟体系由有限、灵活和开放式的国内管理体制

组成时，这些因素可以对该联盟内部的和解机制起到催化作用，从而使该联盟更有可

能实现和解，并转化为共同体制度。当一个联盟体系的政治体制偏向于绝对权力、僵

化和封闭时，该联盟体制内的和解机制遭到了制度因素的阻碍，从而只能运行到浅和

解这一初级阶段，无法继续深化。这一方法体现了该机制及相关因素对联盟内实现和

解并向共同体过渡的影响作用。本文所论证的和解机制除了应用于北约和华约这类

联盟体系，还有相当的推广性。一方面，当前世界依然存在着本文所讨论的联盟内成员

的和解问题( 如美国在东北亚联盟体系中的日本与韩国会解、海合会体系内的沙特与卡

塔尔的和解问题) ，这些问题可应用本研究所提出的和解机制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在更

广泛的国际关系领域，和解依然是许多国家间关系面临的重要挑战( 如阿塞拜疆与亚美

尼亚问题、巴以问题、印巴问题等) ，在这些问题上，本研究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另外，本文的研究还对思考联盟的转型及其与共同体的关系有所启示。在传统的

国际关系理论中，联盟与共同体被认为是泾渭分明的不同的体系。而本文表明联盟与

共同体存在演进的关系。这种演进关系需要哪些步骤，除了和解机制之外还需要何种

机制，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当前，中国正处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阶

段，所采取的是以不结盟为主要特点的伙伴关系网络模式，这一方式在构建共同体过

程中与联盟体系构建共同体方式有何异同、①能否更好地推动和解，都需要我们进行

更加仔细的研究。

( 截稿: 2018 年 6 月 编辑: 王鸣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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